
[bookmark: _GoBack]益阳市赫山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2021年度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 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职能概述
1.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以及省、市、区有关养殖业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。
2.负责全区养殖业生产的指导服务，承担养殖业生产技术技能培训。
3.参与拟订畜牧业、渔业发展规划和养殖业重大项目的筛选、立项申报。
4.承担养殖业技术研究攻关，新品种、新技术的引进、培育、开发利用和推广；指导畜禽水产良种繁育试验示范及种质资源保护、开发利用。
5.组织实施动物疫病、动物血吸虫病、水产养殖病害综合防治和动物疫病检测。
6.负责资质范围内渔业船舶登记检验工作。
7.参与畜禽屠宰管理、动物疫病处置、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、饲料和兽药生产经营管理、渔业资源保护及生产秩序和安全监管服务等工作。
8.承担区农业农村局委托的有关行政职能。
9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和区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部门组织机构
根据赫山区编制委员会核定，我中心内设股室6个，二个二级机构。
内设股室分别为办公室、政工人事股、财务股、畜牧业技术推广站、水产技术推广站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股，所属二级机构分别是益阳市赫山区鱼类良种繁育场、益阳市赫山区畜禽良种繁育场。人员编制108人，实有人数144人。
（三）部门预算总收支情况
2021年部门预算总收入2619.76万元，其中一般预算拨款收入2378.98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240.78万元，年初结转和结余3467.2万元，2020年部门预算总支出5752.1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564万元、项目支出4188.18万元。
1.基本支出部分 
2021年基本支出1564万元，主要包括人员工资、医疗保险、住房公积金和日常公用经费等，与2020年相比，减少366.31万元，主要下降的是养老金、医保金、住房公积金以及农林水行政运行支出。
2021年我中心在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、严控“三公”经费、降低一般运行经费、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严格执行区财政局、区委组织部、区人力社局联合下发的《益阳市赫山区培训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(益赫财行[2015]14号)、区财政局下发的《益阳市赫山区会议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(益赫财行[2015]13号)、《关于严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管理的通知》(益赫财预[2015]17号)等文件精神，并先后出台了本单位公务接待、车辆管理等管理办法，实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和公示制度，有效地控制了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实际支出没有超出预算规模、范围和标准，没有挤占、摊派、乱收费和转移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行为，所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法、合规。
2.专项支出 
2021年度财政拨款支出专项支出4188.18万元。主要有重大公共卫生专项2.1万元；其他节能环保支出341万元；一般行政事务管理107.9万元；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19.8万元；病虫害控制627.95万元；防灾救灾40万元；农业生产发展402.51万元；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1959.82万元；成品油价格改革对渔业的补贴50.84万元；其他农林水支出606.26万元；水利支出30万元。与上年度相比减少419.64元，减少9.89%，主要减少的是禁捕退捕项目支出。
2021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1.05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.11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.94万元。较上年三公经费4.46万元减少3.42万元，主要原因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减少。
3.评价结果：一是全面完成全年职责任务和政府分配的其他各项工作任务，促进养殖业经济发展。二是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和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预期目标。三是部署、指导、实话动物防疫疫病防控，流行病学调查，保障全年无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或蔓延。四是加强动物卫生监督、屠宰检疫、屠宰市场监管，最大限度保障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。整体绩效评价评分为96分。


